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北簡字第431號

原      告  黃俊穎  

訴訟代理人  蔡雨倫律師

被      告  林芷呈  

0000000000000000

            林秦玟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彭首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通行權存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3

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原告就被告共有坐落新竹縣○○鎮○○○段○○○○段0000

0地號土地，如附圖方案C所示斜線部分（面積45平方公尺），有

通行權存在。

被告應在前項通行權範圍內，容忍原告通行，及開設道路、拆除

其上地上物或移除林木或農作物，並不得妨害原告通行。

被告應在上開第一項通行權範圍內，容忍原告設置電線、水管、

瓦斯管或其他管線，並不得為任何妨害原告設置之行為。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及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

限。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

款、第7款及第256條定有明文。又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

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

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

或受命法官為之。以言詞所為訴之撤回，應記載於筆錄，如

他造不在場，應將筆錄送達。訴之撤回，被告於期日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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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係

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10日內

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民事訴訟法第262條亦有明

定。本件原告起訴時，除以坐落新竹縣關西鎮大旱坑段大東

坑小段（下同，以下土地逕以地號稱之）121-1地號土地所

有權人林芷呈及林秦玟為被告外，尚列坐落125-1地號土地

所有權人劉國鵬、及坐落125-2地號土地所有權人鄧煥堂與

鄧榮達為被告，並聲明請求：㈠被告林芷呈及林秦玟等2人

應就其所有121-1地號土地如起訴狀附圖1所示斜線部分，或

被告劉國鵬應就其所有125-1地號土地、被告鄧煥堂及鄧榮

達等2人應就其所有125-2地號土地如起訴狀附圖2所示斜線

部分，兩者擇一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容忍原告通行，開

設5公尺寬水泥或瀝青道路，拆除其上地上物或移除林木或

農作物，並不得妨害原告通行；㈡被告林芷呈及林秦玟等2

人應就其所有121-1地號土地，容忍原告設置電線、水管、

瓦斯管或其他管線，且不得為任何妨害原告設置之行為（見

本院卷一第81、82頁）。嗣原告於民國113年9月3日具狀撤

回對劉國鵬、鄧煥堂及鄧榮達等3人之起訴，經本院將該書

狀送達後，其等3人均未於10日內提出異議，即視為同意原

告之撤回；復變更及追加對被告之聲明為：㈠確認原告就被

告所有121-1地號土地，如起訴狀附圖1所示斜線部分有通行

權存在；㈡通行方案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

（優先方案為附圖1所示斜線部分)，容忍原告通行，開設5

公尺寬水泥或瀝青道路通行、拆除其上地上物或移除林木或

農作物，並不得妨害原告通行；㈢被告應就其所有121-1地

號土地於上開通行範圍內，容忍原告設置電線、水管、瓦斯

管或其他管線，且不得為任何妨害原告設置之行為（見本院

卷一第319、320頁）；核其訴之變更與追加，合於民事訴訟

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7款規定，應予准許。又經本院會

同兩造至現場勘驗並囑託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實施測量後，

原告依測量結果更正聲明如下述原告訴之聲明欄所示（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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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卷二第43、44頁），核原告所為，係屬因測量後為確定通

行土地之位置，所為之補充及更正事實上陳述，並非訴之變

更及追加，揆諸前揭規定，亦應准許。

二、次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項定有明

文。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

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

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

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裁判要旨參照）。本件原告起訴

主張其所有之125-8地號土地為袋地，請求確認其對被告共

有121-1地號土地有通行權及管線安設權存在，為被告所否

認，是兩造間就原告對121-1地號土地有無通行權及管線安

設權存在並不明確，原告在法律上確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依前開規定，應

認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有法律上之確認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所有125-8地號土地係經由拍賣程序於111年

5月30日登記取得所有權，周圍土地除125-9地號土地同為原

告所有外，均為他人所有，而125-9向外延伸至125-13地號

土地雖均為原告所有，再延伸則為非原告所有之125-5地號

土地，故無與公路有適宜之聯絡，係屬袋地，須藉由通行周

圍土地方能與竹18鄉道公路連接。又原告所有之125-8地號

土地係於104年12月7日分割自35年9月1日總登記為125-5地

號之土地，並非分割自其他土地；而原告取得125-8地號土

地前原登記為訴外人高紹緩所有，分割前應為訴外人朱永湖

等7人共有，與周圍土地之所有人並非同一人，故無民法第7

89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規定之情形。與125-8地號土地相鄰之

土地中，通行被告共有之121-1地號土地如附圖斜線部分，

應屬對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其他相鄰之地或已有

建物存在或通行至公路之距離甚遠致面積較大，損害非微。

又通行路寬至少應達3公尺，始符通常使用需求，況從水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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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界起算路寬，仍須保留砌石駁坎之一定寬度以保護溝身安

全，實際通行之路寬已不足3公尺，故原告主張至少對於如

附圖方案B斜線部分有通行權。再因125-8地號土地使用地類

別為農牧用地，則通常使用之方式應包含農作使用、農舍及

露營相關設施等，至少須有灌溉、排水等設施，而農牧動力

如抽水及照明設備、農牧機具等自動化設備之用電，亦為現

今農牧使用之常情，自有通過121-1地號土地之上下而設置

管線之必要。爰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第788條第1項及第78

6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確認原告就

被告所有121-1地號土地，如114年1月14日新竹縣竹北地政

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之方案A或方案B或方案C

所示斜線部分，有通行權存在；㈡被告應就附圖之方案A或

方案B或方案C所示斜線部分，容忍原告通行，開設道路、拆

除其上地上物或移除林木或農作物，並不得妨害原告通行；

㈢被告應就其所有121-1地號土地於上開通行範圍內，容忍

原告設置電線、水管、瓦斯管或其他管線，且不得為任何妨

害原告設置之行為；㈣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則以：就原告所有之125-8地號土地為袋地而有通行被

告共有之121-1地號土地一事不爭執，惟被告僅同意如附圖

方案C，即以排水溝右側為基準向左2.5公尺之斜線部分有通

行權利，超過部分則無必要；若採方案A或B，通行範圍長期

壓迫到旁邊水井之底部基座，恐將坍塌損壞等語，資為抗

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時，除因

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者外，土地所有人得通行周圍地

以至公路。前項情形，有通行權人應於通行必要之範圍內，

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民法第787條第1

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此即所謂袋地通行權。上開規定

旨在調和土地用益權之衝突，以充分發揮袋地之經濟效用，

促進物盡其用之社會整體利益。土地相鄰關係既係基於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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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原則而設，則依誠信原則，土地所有人不能因求自己之

最大便利，致對相鄰土地所有人造成逾越必要程度之損害，

是袋地通行權僅在解決與公路無適宜聯絡之土地之通行問

題，應限於必要之程度，且應選擇對鄰地損害最少之方法及

範圍為之。亦即，通行範圍以使袋地得為通常使用為已足，

不得因通行權人個人特殊用途考量而損及周圍地所有人之利

益。至於是否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之使用，應

依其現在使用之方法判斷之；另是否為通常使用所必要，除

須斟酌土地之位置、地勢及面積外，尚應考量其用途（最高

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057號、87年度台上第2247號、92年度

台上字第1399號、96年度台上字第584號判決意旨可參）。

決定通行權範圍須斟酌之「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

法」，應以相鄰土地因受通行而生之損害為評量基準，非以

通行道路之價值為據（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03號判決

意旨參照）。又通行權紛爭事件，當事人就通行權是否存在

及其通行方法，互有爭議，法院即須先確認袋地對周圍地有

無通行權，具有確認訴訟性質。待確認通行權存在後，次就

在如何範圍及方法，屬通行必要之範圍，由法院依社會通常

觀念，斟酌袋地之位置、面積、用途、社會變化等，並就周

圍地之地理狀況，相關公路之位置，與通行地間之距離，周

圍地所有人之利害得失等因素，比較衡量袋地及周圍地所有

人雙方之利益及損害，綜合判斷是否為損害周圍地最少之處

所及方法，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由法院在具體個案中依

全辯論意旨加以審酌後，依職權認定適當之通行方案，具有

形成訴訟性質。

　㈡原告主張其為125-8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被告為121-1地號

土地之共有人，因125-8地號土地為他人土地所圍繞，無法

對外通行至公路，係屬袋地，有通行121-1地號土地與公路

即竹18鄉道聯絡之必要等情，有上開125-8地號土地登記第

一類謄本、公務用謄本、地籍異動索引、121-1地號土地登

記公務用謄本、現場照片、地籍圖資網路列印資料等件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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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本院卷一第67、91、103至105、185、233至249、285、

329至335頁），並經本院會同兩造及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所

人員至現場履勘後，為兩造所不爭執。被告亦當庭捨棄民法

第787條第1項關於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袋地、第789

條第1項關於通行權限制之抗辯，表示就道路通行權存在之

請求部分，同意採行如附圖方案C，有本院113年12月5日及1

14年3月3日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二第9頁及第5

1、52頁），故原告所有之125-8地號土地為袋地，有通行被

告共有之121-1地號土地以聯絡公路之必要，堪以認定。準

此，原告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規定，請求確認對於被告共有

之121-1地號土地有通行權存在，即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㈢原告主張通行寬度應有3公尺始符合通常使用需求，且若兼

顧水土保持保留水溝及駁崁，實際使用之路寬已不足3公

尺，因而請求採行附圖方案B等語。被告否認之，抗辯應採

附圖方案C即路寬2.5公尺為已足云云。查袋地通行權之性質

為因法律規定所生袋地所有人所有權內容之擴張，周圍地所

有人所有權內容之限制，雖為周圍地之物上負擔，然周圍地

所有人並無犧牲自己重大財產利益，以實現袋地所有人最大

經濟利益之義務。系爭125-8地號土地之使用分區為山坡地

保育區、使用地類別為農牧用地，依法僅得供為農、畜牧、

水產養殖、林業、再生能源、綠能相關及其設施使用，無法

作為建築房屋或商業設施使用，尚無日常頻繁通行車輛之必

要，且本件通行距離不長，且無蜿蜒情形，縱採單向通行亦

無阻礙往來，自無預留迴旋或會車空間之需要，故通行寬度

2.5公尺已足敷通常使用。且因121-1地號土地鄰接附圖所示

斜線之空地設有水井，其底部暨地面下並連接水泥底座及抽

水設施，有被告提出之照片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69

頁），倘原告通行位置距該水井暨設施過近，恐有致設施受

損之虞，應無令被告負擔此項不利益，是本院衡酌上情後，

認為如附圖方案C所示斜線部分之通行範圍，屬對周圍地損

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且尚不致於對被告產生重大損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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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及方法，應為可採。

　㈣復按土地所有人非通過他人之土地，不能設置電線、水管、

瓦斯管或其他管線，或雖能設置而需費過鉅者，得通過他人

土地之上下而設置之，但應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

之；有通行權人於必要時，得開設道路，民法第786條第1

項、第788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對於被告

共有之121-1地號土地既有如附圖方案C所示斜線範圍之通行

權存在，已如前述，而前開通行權範圍內之土地，現況為土

石地面及排水溝渠，有卷附之現場照片可佐，尚無法供一般

車輛、農業或運輸機具為便利及安全之通行，故有開設道路

之必要。又系爭125-8地號土地為農牧用地，使用上亦有電

力、水、瓦斯或其他民生能源之需求，即必須安設管線以滿

足基本供給，並增益該土地之經濟及使用效益。又原告於該

通行權範圍之上下一併鋪設、維修道路及架設電線、水管、

瓦斯管線或其他民生所需管線，不但係屬損害最小之方法，

且工程亦較為便利，亦不致造成被告二次損害，是本院審酌

系爭125-8地號土地之使用分區、用途，及對121-1地號土地

之影響程度等因素，認原告主張被告應容忍其在前揭所示通

行權存在之範圍內鋪設道路、埋設電線、水管、瓦斯管或其

他管線，並不得為妨害之行為，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第788條第1項及第78

6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㈠確認原告就被告所共有之121-1

地號土地，如附圖方案C所示斜線部分（面積為45平方公

尺）之土地，有通行權存在；㈡被告應在前項土地範圍內，

容忍原告通行，及開設道路、拆除其上地上物或移除林木或

農作物，並不得妨害原告通行；㈢被告應在第一項土地範圍

內，容忍原告設置電線、水管、瓦斯管或其他管線，並不得

為任何妨害原告設置之行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

列，附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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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末按敗訴人之行為，按當時之訴訟程度，為伸張或防衛權利

所必要者所生之費用，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

擔其全部或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1條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

原告欲通行被告共有之土地，被告為防衛其財產權而不同意

原告之請求，所為訴訟行為應在防衛其權利所必要之範圍，

且於法院判決前，被告應供原告通行之範圍位置尚不明確，

亦難認被告有不主動履行法定義務之情事，是若令提供土地

讓原告通行之被告，再行負擔全部訴訟費用，恐非事理所

平，爰依上開規定，命原告負擔本件訴訟費用。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竹北簡易庭　　法　官　彭淑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須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

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鄧雪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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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北簡字第431號
原      告  黃俊穎  
訴訟代理人  蔡雨倫律師
被      告  林芷呈  


            林秦玟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彭首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通行權存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3
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原告就被告共有坐落新竹縣○○鎮○○○段○○○○段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方案C所示斜線部分（面積45平方公尺），有通行權存在。
被告應在前項通行權範圍內，容忍原告通行，及開設道路、拆除其上地上物或移除林木或農作物，並不得妨害原告通行。
被告應在上開第一項通行權範圍內，容忍原告設置電線、水管、瓦斯管或其他管線，並不得為任何妨害原告設置之行為。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及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7款及第256條定有明文。又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以言詞所為訴之撤回，應記載於筆錄，如他造不在場，應將筆錄送達。訴之撤回，被告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10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民事訴訟法第262條亦有明定。本件原告起訴時，除以坐落新竹縣關西鎮大旱坑段大東坑小段（下同，以下土地逕以地號稱之）121-1地號土地所有權人林芷呈及林秦玟為被告外，尚列坐落125-1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劉國鵬、及坐落125-2地號土地所有權人鄧煥堂與鄧榮達為被告，並聲明請求：㈠被告林芷呈及林秦玟等2人應就其所有121-1地號土地如起訴狀附圖1所示斜線部分，或被告劉國鵬應就其所有125-1地號土地、被告鄧煥堂及鄧榮達等2人應就其所有125-2地號土地如起訴狀附圖2所示斜線部分，兩者擇一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容忍原告通行，開設5公尺寬水泥或瀝青道路，拆除其上地上物或移除林木或農作物，並不得妨害原告通行；㈡被告林芷呈及林秦玟等2人應就其所有121-1地號土地，容忍原告設置電線、水管、瓦斯管或其他管線，且不得為任何妨害原告設置之行為（見本院卷一第81、82頁）。嗣原告於民國113年9月3日具狀撤回對劉國鵬、鄧煥堂及鄧榮達等3人之起訴，經本院將該書狀送達後，其等3人均未於10日內提出異議，即視為同意原告之撤回；復變更及追加對被告之聲明為：㈠確認原告就被告所有121-1地號土地，如起訴狀附圖1所示斜線部分有通行權存在；㈡通行方案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優先方案為附圖1所示斜線部分)，容忍原告通行，開設5公尺寬水泥或瀝青道路通行、拆除其上地上物或移除林木或農作物，並不得妨害原告通行；㈢被告應就其所有121-1地號土地於上開通行範圍內，容忍原告設置電線、水管、瓦斯管或其他管線，且不得為任何妨害原告設置之行為（見本院卷一第319、320頁）；核其訴之變更與追加，合於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7款規定，應予准許。又經本院會同兩造至現場勘驗並囑託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實施測量後，原告依測量結果更正聲明如下述原告訴之聲明欄所示（見本院卷二第43、44頁），核原告所為，係屬因測量後為確定通行土地之位置，所為之補充及更正事實上陳述，並非訴之變更及追加，揆諸前揭規定，亦應准許。
二、次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項定有明文。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裁判要旨參照）。本件原告起訴主張其所有之125-8地號土地為袋地，請求確認其對被告共有121-1地號土地有通行權及管線安設權存在，為被告所否認，是兩造間就原告對121-1地號土地有無通行權及管線安設權存在並不明確，原告在法律上確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依前開規定，應認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有法律上之確認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所有125-8地號土地係經由拍賣程序於111年5月30日登記取得所有權，周圍土地除125-9地號土地同為原告所有外，均為他人所有，而125-9向外延伸至125-13地號土地雖均為原告所有，再延伸則為非原告所有之125-5地號土地，故無與公路有適宜之聯絡，係屬袋地，須藉由通行周圍土地方能與竹18鄉道公路連接。又原告所有之125-8地號土地係於104年12月7日分割自35年9月1日總登記為125-5地號之土地，並非分割自其他土地；而原告取得125-8地號土地前原登記為訴外人高紹緩所有，分割前應為訴外人朱永湖等7人共有，與周圍土地之所有人並非同一人，故無民法第789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規定之情形。與125-8地號土地相鄰之土地中，通行被告共有之121-1地號土地如附圖斜線部分，應屬對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其他相鄰之地或已有建物存在或通行至公路之距離甚遠致面積較大，損害非微。又通行路寬至少應達3公尺，始符通常使用需求，況從水溝邊界起算路寬，仍須保留砌石駁坎之一定寬度以保護溝身安全，實際通行之路寬已不足3公尺，故原告主張至少對於如附圖方案B斜線部分有通行權。再因125-8地號土地使用地類別為農牧用地，則通常使用之方式應包含農作使用、農舍及露營相關設施等，至少須有灌溉、排水等設施，而農牧動力如抽水及照明設備、農牧機具等自動化設備之用電，亦為現今農牧使用之常情，自有通過121-1地號土地之上下而設置管線之必要。爰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第788條第1項及第786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確認原告就被告所有121-1地號土地，如114年1月14日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之方案A或方案B或方案C所示斜線部分，有通行權存在；㈡被告應就附圖之方案A或方案B或方案C所示斜線部分，容忍原告通行，開設道路、拆除其上地上物或移除林木或農作物，並不得妨害原告通行；㈢被告應就其所有121-1地號土地於上開通行範圍內，容忍原告設置電線、水管、瓦斯管或其他管線，且不得為任何妨害原告設置之行為；㈣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則以：就原告所有之125-8地號土地為袋地而有通行被告共有之121-1地號土地一事不爭執，惟被告僅同意如附圖方案C，即以排水溝右側為基準向左2.5公尺之斜線部分有通行權利，超過部分則無必要；若採方案A或B，通行範圍長期壓迫到旁邊水井之底部基座，恐將坍塌損壞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時，除因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者外，土地所有人得通行周圍地以至公路。前項情形，有通行權人應於通行必要之範圍內，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民法第787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此即所謂袋地通行權。上開規定旨在調和土地用益權之衝突，以充分發揮袋地之經濟效用，促進物盡其用之社會整體利益。土地相鄰關係既係基於利益衡量原則而設，則依誠信原則，土地所有人不能因求自己之最大便利，致對相鄰土地所有人造成逾越必要程度之損害，是袋地通行權僅在解決與公路無適宜聯絡之土地之通行問題，應限於必要之程度，且應選擇對鄰地損害最少之方法及範圍為之。亦即，通行範圍以使袋地得為通常使用為已足，不得因通行權人個人特殊用途考量而損及周圍地所有人之利益。至於是否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之使用，應依其現在使用之方法判斷之；另是否為通常使用所必要，除須斟酌土地之位置、地勢及面積外，尚應考量其用途（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057號、87年度台上第2247號、92年度台上字第1399號、96年度台上字第584號判決意旨可參）。決定通行權範圍須斟酌之「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應以相鄰土地因受通行而生之損害為評量基準，非以通行道路之價值為據（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0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通行權紛爭事件，當事人就通行權是否存在及其通行方法，互有爭議，法院即須先確認袋地對周圍地有無通行權，具有確認訴訟性質。待確認通行權存在後，次就在如何範圍及方法，屬通行必要之範圍，由法院依社會通常觀念，斟酌袋地之位置、面積、用途、社會變化等，並就周圍地之地理狀況，相關公路之位置，與通行地間之距離，周圍地所有人之利害得失等因素，比較衡量袋地及周圍地所有人雙方之利益及損害，綜合判斷是否為損害周圍地最少之處所及方法，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由法院在具體個案中依全辯論意旨加以審酌後，依職權認定適當之通行方案，具有形成訴訟性質。
　㈡原告主張其為125-8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被告為121-1地號土地之共有人，因125-8地號土地為他人土地所圍繞，無法對外通行至公路，係屬袋地，有通行121-1地號土地與公路即竹18鄉道聯絡之必要等情，有上開125-8地號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公務用謄本、地籍異動索引、121-1地號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現場照片、地籍圖資網路列印資料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67、91、103至105、185、233至249、285、329至335頁），並經本院會同兩造及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所人員至現場履勘後，為兩造所不爭執。被告亦當庭捨棄民法第787條第1項關於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袋地、第789條第1項關於通行權限制之抗辯，表示就道路通行權存在之請求部分，同意採行如附圖方案C，有本院113年12月5日及114年3月3日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二第9頁及第51、52頁），故原告所有之125-8地號土地為袋地，有通行被告共有之121-1地號土地以聯絡公路之必要，堪以認定。準此，原告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規定，請求確認對於被告共有之121-1地號土地有通行權存在，即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㈢原告主張通行寬度應有3公尺始符合通常使用需求，且若兼顧水土保持保留水溝及駁崁，實際使用之路寬已不足3公尺，因而請求採行附圖方案B等語。被告否認之，抗辯應採附圖方案C即路寬2.5公尺為已足云云。查袋地通行權之性質為因法律規定所生袋地所有人所有權內容之擴張，周圍地所有人所有權內容之限制，雖為周圍地之物上負擔，然周圍地所有人並無犧牲自己重大財產利益，以實現袋地所有人最大經濟利益之義務。系爭125-8地號土地之使用分區為山坡地保育區、使用地類別為農牧用地，依法僅得供為農、畜牧、水產養殖、林業、再生能源、綠能相關及其設施使用，無法作為建築房屋或商業設施使用，尚無日常頻繁通行車輛之必要，且本件通行距離不長，且無蜿蜒情形，縱採單向通行亦無阻礙往來，自無預留迴旋或會車空間之需要，故通行寬度2.5公尺已足敷通常使用。且因121-1地號土地鄰接附圖所示斜線之空地設有水井，其底部暨地面下並連接水泥底座及抽水設施，有被告提出之照片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69頁），倘原告通行位置距該水井暨設施過近，恐有致設施受損之虞，應無令被告負擔此項不利益，是本院衡酌上情後，認為如附圖方案C所示斜線部分之通行範圍，屬對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且尚不致於對被告產生重大損害之處所及方法，應為可採。
　㈣復按土地所有人非通過他人之土地，不能設置電線、水管、瓦斯管或其他管線，或雖能設置而需費過鉅者，得通過他人土地之上下而設置之，但應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有通行權人於必要時，得開設道路，民法第786條第1項、第788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對於被告共有之121-1地號土地既有如附圖方案C所示斜線範圍之通行權存在，已如前述，而前開通行權範圍內之土地，現況為土石地面及排水溝渠，有卷附之現場照片可佐，尚無法供一般車輛、農業或運輸機具為便利及安全之通行，故有開設道路之必要。又系爭125-8地號土地為農牧用地，使用上亦有電力、水、瓦斯或其他民生能源之需求，即必須安設管線以滿足基本供給，並增益該土地之經濟及使用效益。又原告於該通行權範圍之上下一併鋪設、維修道路及架設電線、水管、瓦斯管線或其他民生所需管線，不但係屬損害最小之方法，且工程亦較為便利，亦不致造成被告二次損害，是本院審酌系爭125-8地號土地之使用分區、用途，及對121-1地號土地之影響程度等因素，認原告主張被告應容忍其在前揭所示通行權存在之範圍內鋪設道路、埋設電線、水管、瓦斯管或其他管線，並不得為妨害之行為，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第788條第1項及第786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㈠確認原告就被告所共有之121-1地號土地，如附圖方案C所示斜線部分（面積為45平方公尺）之土地，有通行權存在；㈡被告應在前項土地範圍內，容忍原告通行，及開設道路、拆除其上地上物或移除林木或農作物，並不得妨害原告通行；㈢被告應在第一項土地範圍內，容忍原告設置電線、水管、瓦斯管或其他管線，並不得為任何妨害原告設置之行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末按敗訴人之行為，按當時之訴訟程度，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者所生之費用，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全部或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1條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欲通行被告共有之土地，被告為防衛其財產權而不同意原告之請求，所為訴訟行為應在防衛其權利所必要之範圍，且於法院判決前，被告應供原告通行之範圍位置尚不明確，亦難認被告有不主動履行法定義務之情事，是若令提供土地讓原告通行之被告，再行負擔全部訴訟費用，恐非事理所平，爰依上開規定，命原告負擔本件訴訟費用。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竹北簡易庭　　法　官　彭淑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鄧雪怡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北簡字第431號
原      告  黃俊穎  
訴訟代理人  蔡雨倫律師
被      告  林芷呈  

            林秦玟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彭首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通行權存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3
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原告就被告共有坐落新竹縣○○鎮○○○段○○○○段00000地號土地
，如附圖方案C所示斜線部分（面積45平方公尺），有通行權存
在。
被告應在前項通行權範圍內，容忍原告通行，及開設道路、拆除
其上地上物或移除林木或農作物，並不得妨害原告通行。
被告應在上開第一項通行權範圍內，容忍原告設置電線、水管、
瓦斯管或其他管線，並不得為任何妨害原告設置之行為。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及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
    限。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
    、第7款及第256條定有明文。又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
    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
    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
    受命法官為之。以言詞所為訴之撤回，應記載於筆錄，如他
    造不在場，應將筆錄送達。訴之撤回，被告於期日到場，未
    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係以
    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10日內未
    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民事訴訟法第262條亦有明定
    。本件原告起訴時，除以坐落新竹縣關西鎮大旱坑段大東坑
    小段（下同，以下土地逕以地號稱之）121-1地號土地所有
    權人林芷呈及林秦玟為被告外，尚列坐落125-1地號土地所
    有權人劉國鵬、及坐落125-2地號土地所有權人鄧煥堂與鄧
    榮達為被告，並聲明請求：㈠被告林芷呈及林秦玟等2人應就
    其所有121-1地號土地如起訴狀附圖1所示斜線部分，或被告
    劉國鵬應就其所有125-1地號土地、被告鄧煥堂及鄧榮達等2
    人應就其所有125-2地號土地如起訴狀附圖2所示斜線部分，
    兩者擇一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容忍原告通行，開設5公
    尺寬水泥或瀝青道路，拆除其上地上物或移除林木或農作物
    ，並不得妨害原告通行；㈡被告林芷呈及林秦玟等2人應就其
    所有121-1地號土地，容忍原告設置電線、水管、瓦斯管或
    其他管線，且不得為任何妨害原告設置之行為（見本院卷一
    第81、82頁）。嗣原告於民國113年9月3日具狀撤回對劉國
    鵬、鄧煥堂及鄧榮達等3人之起訴，經本院將該書狀送達後
    ，其等3人均未於10日內提出異議，即視為同意原告之撤回
    ；復變更及追加對被告之聲明為：㈠確認原告就被告所有121
    -1地號土地，如起訴狀附圖1所示斜線部分有通行權存在；㈡
    通行方案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優先方案
    為附圖1所示斜線部分)，容忍原告通行，開設5公尺寬水泥
    或瀝青道路通行、拆除其上地上物或移除林木或農作物，並
    不得妨害原告通行；㈢被告應就其所有121-1地號土地於上開
    通行範圍內，容忍原告設置電線、水管、瓦斯管或其他管線
    ，且不得為任何妨害原告設置之行為（見本院卷一第319、3
    20頁）；核其訴之變更與追加，合於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
    項第2款、第7款規定，應予准許。又經本院會同兩造至現場
    勘驗並囑託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實施測量後，原告依測量結
    果更正聲明如下述原告訴之聲明欄所示（見本院卷二第43、
    44頁），核原告所為，係屬因測量後為確定通行土地之位置
    ，所為之補充及更正事實上陳述，並非訴之變更及追加，揆
    諸前揭規定，亦應准許。
二、次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項定有明
    文。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
    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
    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
    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裁判要旨參照）。本件原告起訴
    主張其所有之125-8地號土地為袋地，請求確認其對被告共
    有121-1地號土地有通行權及管線安設權存在，為被告所否
    認，是兩造間就原告對121-1地號土地有無通行權及管線安
    設權存在並不明確，原告在法律上確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依前開規定，應
    認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有法律上之確認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所有125-8地號土地係經由拍賣程序於111年
    5月30日登記取得所有權，周圍土地除125-9地號土地同為原
    告所有外，均為他人所有，而125-9向外延伸至125-13地號
    土地雖均為原告所有，再延伸則為非原告所有之125-5地號
    土地，故無與公路有適宜之聯絡，係屬袋地，須藉由通行周
    圍土地方能與竹18鄉道公路連接。又原告所有之125-8地號
    土地係於104年12月7日分割自35年9月1日總登記為125-5地
    號之土地，並非分割自其他土地；而原告取得125-8地號土
    地前原登記為訴外人高紹緩所有，分割前應為訴外人朱永湖
    等7人共有，與周圍土地之所有人並非同一人，故無民法第7
    89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規定之情形。與125-8地號土地相鄰之
    土地中，通行被告共有之121-1地號土地如附圖斜線部分，
    應屬對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其他相鄰之地或已有
    建物存在或通行至公路之距離甚遠致面積較大，損害非微。
    又通行路寬至少應達3公尺，始符通常使用需求，況從水溝
    邊界起算路寬，仍須保留砌石駁坎之一定寬度以保護溝身安
    全，實際通行之路寬已不足3公尺，故原告主張至少對於如
    附圖方案B斜線部分有通行權。再因125-8地號土地使用地類
    別為農牧用地，則通常使用之方式應包含農作使用、農舍及
    露營相關設施等，至少須有灌溉、排水等設施，而農牧動力
    如抽水及照明設備、農牧機具等自動化設備之用電，亦為現
    今農牧使用之常情，自有通過121-1地號土地之上下而設置
    管線之必要。爰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第788條第1項及第78
    6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確認原告就
    被告所有121-1地號土地，如114年1月14日新竹縣竹北地政
    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之方案A或方案B或方案C
    所示斜線部分，有通行權存在；㈡被告應就附圖之方案A或方
    案B或方案C所示斜線部分，容忍原告通行，開設道路、拆除
    其上地上物或移除林木或農作物，並不得妨害原告通行；㈢
    被告應就其所有121-1地號土地於上開通行範圍內，容忍原
    告設置電線、水管、瓦斯管或其他管線，且不得為任何妨害
    原告設置之行為；㈣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則以：就原告所有之125-8地號土地為袋地而有通行被
    告共有之121-1地號土地一事不爭執，惟被告僅同意如附圖
    方案C，即以排水溝右側為基準向左2.5公尺之斜線部分有通
    行權利，超過部分則無必要；若採方案A或B，通行範圍長期
    壓迫到旁邊水井之底部基座，恐將坍塌損壞等語，資為抗辯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時，除因
    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者外，土地所有人得通行周圍地
    以至公路。前項情形，有通行權人應於通行必要之範圍內，
    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民法第787條第1項
    、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此即所謂袋地通行權。上開規定旨
    在調和土地用益權之衝突，以充分發揮袋地之經濟效用，促
    進物盡其用之社會整體利益。土地相鄰關係既係基於利益衡
    量原則而設，則依誠信原則，土地所有人不能因求自己之最
    大便利，致對相鄰土地所有人造成逾越必要程度之損害，是
    袋地通行權僅在解決與公路無適宜聯絡之土地之通行問題，
    應限於必要之程度，且應選擇對鄰地損害最少之方法及範圍
    為之。亦即，通行範圍以使袋地得為通常使用為已足，不得
    因通行權人個人特殊用途考量而損及周圍地所有人之利益。
    至於是否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之使用，應依其
    現在使用之方法判斷之；另是否為通常使用所必要，除須斟
    酌土地之位置、地勢及面積外，尚應考量其用途（最高法院
    85年度台上字第2057號、87年度台上第2247號、92年度台上
    字第1399號、96年度台上字第584號判決意旨可參）。決定
    通行權範圍須斟酌之「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
    ，應以相鄰土地因受通行而生之損害為評量基準，非以通行
    道路之價值為據（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03號判決意旨
    參照）。又通行權紛爭事件，當事人就通行權是否存在及其
    通行方法，互有爭議，法院即須先確認袋地對周圍地有無通
    行權，具有確認訴訟性質。待確認通行權存在後，次就在如
    何範圍及方法，屬通行必要之範圍，由法院依社會通常觀念
    ，斟酌袋地之位置、面積、用途、社會變化等，並就周圍地
    之地理狀況，相關公路之位置，與通行地間之距離，周圍地
    所有人之利害得失等因素，比較衡量袋地及周圍地所有人雙
    方之利益及損害，綜合判斷是否為損害周圍地最少之處所及
    方法，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由法院在具體個案中依全辯
    論意旨加以審酌後，依職權認定適當之通行方案，具有形成
    訴訟性質。
　㈡原告主張其為125-8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被告為121-1地號
    土地之共有人，因125-8地號土地為他人土地所圍繞，無法
    對外通行至公路，係屬袋地，有通行121-1地號土地與公路
    即竹18鄉道聯絡之必要等情，有上開125-8地號土地登記第
    一類謄本、公務用謄本、地籍異動索引、121-1地號土地登
    記公務用謄本、現場照片、地籍圖資網路列印資料等件為證
    （見本院卷一第67、91、103至105、185、233至249、285、
    329至335頁），並經本院會同兩造及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所
    人員至現場履勘後，為兩造所不爭執。被告亦當庭捨棄民法
    第787條第1項關於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袋地、第789
    條第1項關於通行權限制之抗辯，表示就道路通行權存在之
    請求部分，同意採行如附圖方案C，有本院113年12月5日及1
    14年3月3日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二第9頁及第5
    1、52頁），故原告所有之125-8地號土地為袋地，有通行被
    告共有之121-1地號土地以聯絡公路之必要，堪以認定。準
    此，原告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規定，請求確認對於被告共有
    之121-1地號土地有通行權存在，即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㈢原告主張通行寬度應有3公尺始符合通常使用需求，且若兼顧
    水土保持保留水溝及駁崁，實際使用之路寬已不足3公尺，
    因而請求採行附圖方案B等語。被告否認之，抗辯應採附圖
    方案C即路寬2.5公尺為已足云云。查袋地通行權之性質為因
    法律規定所生袋地所有人所有權內容之擴張，周圍地所有人
    所有權內容之限制，雖為周圍地之物上負擔，然周圍地所有
    人並無犧牲自己重大財產利益，以實現袋地所有人最大經濟
    利益之義務。系爭125-8地號土地之使用分區為山坡地保育
    區、使用地類別為農牧用地，依法僅得供為農、畜牧、水產
    養殖、林業、再生能源、綠能相關及其設施使用，無法作為
    建築房屋或商業設施使用，尚無日常頻繁通行車輛之必要，
    且本件通行距離不長，且無蜿蜒情形，縱採單向通行亦無阻
    礙往來，自無預留迴旋或會車空間之需要，故通行寬度2.5
    公尺已足敷通常使用。且因121-1地號土地鄰接附圖所示斜
    線之空地設有水井，其底部暨地面下並連接水泥底座及抽水
    設施，有被告提出之照片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69頁），
    倘原告通行位置距該水井暨設施過近，恐有致設施受損之虞
    ，應無令被告負擔此項不利益，是本院衡酌上情後，認為如
    附圖方案C所示斜線部分之通行範圍，屬對周圍地損害最少
    之處所及方法，且尚不致於對被告產生重大損害之處所及方
    法，應為可採。
　㈣復按土地所有人非通過他人之土地，不能設置電線、水管、
    瓦斯管或其他管線，或雖能設置而需費過鉅者，得通過他人
    土地之上下而設置之，但應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
    ；有通行權人於必要時，得開設道路，民法第786條第1項、
    第788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對於被告共有
    之121-1地號土地既有如附圖方案C所示斜線範圍之通行權存
    在，已如前述，而前開通行權範圍內之土地，現況為土石地
    面及排水溝渠，有卷附之現場照片可佐，尚無法供一般車輛
    、農業或運輸機具為便利及安全之通行，故有開設道路之必
    要。又系爭125-8地號土地為農牧用地，使用上亦有電力、
    水、瓦斯或其他民生能源之需求，即必須安設管線以滿足基
    本供給，並增益該土地之經濟及使用效益。又原告於該通行
    權範圍之上下一併鋪設、維修道路及架設電線、水管、瓦斯
    管線或其他民生所需管線，不但係屬損害最小之方法，且工
    程亦較為便利，亦不致造成被告二次損害，是本院審酌系爭
    125-8地號土地之使用分區、用途，及對121-1地號土地之影
    響程度等因素，認原告主張被告應容忍其在前揭所示通行權
    存在之範圍內鋪設道路、埋設電線、水管、瓦斯管或其他管
    線，並不得為妨害之行為，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第788條第1項及第78
    6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㈠確認原告就被告所共有之121-1地
    號土地，如附圖方案C所示斜線部分（面積為45平方公尺）
    之土地，有通行權存在；㈡被告應在前項土地範圍內，容忍
    原告通行，及開設道路、拆除其上地上物或移除林木或農作
    物，並不得妨害原告通行；㈢被告應在第一項土地範圍內，
    容忍原告設置電線、水管、瓦斯管或其他管線，並不得為任
    何妨害原告設置之行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
    列，附此敘明。
六、末按敗訴人之行為，按當時之訴訟程度，為伸張或防衛權利
    所必要者所生之費用，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
    擔其全部或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1條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
    原告欲通行被告共有之土地，被告為防衛其財產權而不同意
    原告之請求，所為訴訟行為應在防衛其權利所必要之範圍，
    且於法院判決前，被告應供原告通行之範圍位置尚不明確，
    亦難認被告有不主動履行法定義務之情事，是若令提供土地
    讓原告通行之被告，再行負擔全部訴訟費用，恐非事理所平
    ，爰依上開規定，命原告負擔本件訴訟費用。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竹北簡易庭　　法　官　彭淑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須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
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鄧雪怡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北簡字第431號
原      告  黃俊穎  
訴訟代理人  蔡雨倫律師
被      告  林芷呈  

            林秦玟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彭首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通行權存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3
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原告就被告共有坐落新竹縣○○鎮○○○段○○○○段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方案C所示斜線部分（面積45平方公尺），有通行權存在。
被告應在前項通行權範圍內，容忍原告通行，及開設道路、拆除其上地上物或移除林木或農作物，並不得妨害原告通行。
被告應在上開第一項通行權範圍內，容忍原告設置電線、水管、瓦斯管或其他管線，並不得為任何妨害原告設置之行為。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及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7款及第256條定有明文。又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以言詞所為訴之撤回，應記載於筆錄，如他造不在場，應將筆錄送達。訴之撤回，被告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10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民事訴訟法第262條亦有明定。本件原告起訴時，除以坐落新竹縣關西鎮大旱坑段大東坑小段（下同，以下土地逕以地號稱之）121-1地號土地所有權人林芷呈及林秦玟為被告外，尚列坐落125-1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劉國鵬、及坐落125-2地號土地所有權人鄧煥堂與鄧榮達為被告，並聲明請求：㈠被告林芷呈及林秦玟等2人應就其所有121-1地號土地如起訴狀附圖1所示斜線部分，或被告劉國鵬應就其所有125-1地號土地、被告鄧煥堂及鄧榮達等2人應就其所有125-2地號土地如起訴狀附圖2所示斜線部分，兩者擇一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容忍原告通行，開設5公尺寬水泥或瀝青道路，拆除其上地上物或移除林木或農作物，並不得妨害原告通行；㈡被告林芷呈及林秦玟等2人應就其所有121-1地號土地，容忍原告設置電線、水管、瓦斯管或其他管線，且不得為任何妨害原告設置之行為（見本院卷一第81、82頁）。嗣原告於民國113年9月3日具狀撤回對劉國鵬、鄧煥堂及鄧榮達等3人之起訴，經本院將該書狀送達後，其等3人均未於10日內提出異議，即視為同意原告之撤回；復變更及追加對被告之聲明為：㈠確認原告就被告所有121-1地號土地，如起訴狀附圖1所示斜線部分有通行權存在；㈡通行方案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優先方案為附圖1所示斜線部分)，容忍原告通行，開設5公尺寬水泥或瀝青道路通行、拆除其上地上物或移除林木或農作物，並不得妨害原告通行；㈢被告應就其所有121-1地號土地於上開通行範圍內，容忍原告設置電線、水管、瓦斯管或其他管線，且不得為任何妨害原告設置之行為（見本院卷一第319、320頁）；核其訴之變更與追加，合於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7款規定，應予准許。又經本院會同兩造至現場勘驗並囑託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實施測量後，原告依測量結果更正聲明如下述原告訴之聲明欄所示（見本院卷二第43、44頁），核原告所為，係屬因測量後為確定通行土地之位置，所為之補充及更正事實上陳述，並非訴之變更及追加，揆諸前揭規定，亦應准許。
二、次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項定有明文。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裁判要旨參照）。本件原告起訴主張其所有之125-8地號土地為袋地，請求確認其對被告共有121-1地號土地有通行權及管線安設權存在，為被告所否認，是兩造間就原告對121-1地號土地有無通行權及管線安設權存在並不明確，原告在法律上確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依前開規定，應認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有法律上之確認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所有125-8地號土地係經由拍賣程序於111年5月30日登記取得所有權，周圍土地除125-9地號土地同為原告所有外，均為他人所有，而125-9向外延伸至125-13地號土地雖均為原告所有，再延伸則為非原告所有之125-5地號土地，故無與公路有適宜之聯絡，係屬袋地，須藉由通行周圍土地方能與竹18鄉道公路連接。又原告所有之125-8地號土地係於104年12月7日分割自35年9月1日總登記為125-5地號之土地，並非分割自其他土地；而原告取得125-8地號土地前原登記為訴外人高紹緩所有，分割前應為訴外人朱永湖等7人共有，與周圍土地之所有人並非同一人，故無民法第789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規定之情形。與125-8地號土地相鄰之土地中，通行被告共有之121-1地號土地如附圖斜線部分，應屬對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其他相鄰之地或已有建物存在或通行至公路之距離甚遠致面積較大，損害非微。又通行路寬至少應達3公尺，始符通常使用需求，況從水溝邊界起算路寬，仍須保留砌石駁坎之一定寬度以保護溝身安全，實際通行之路寬已不足3公尺，故原告主張至少對於如附圖方案B斜線部分有通行權。再因125-8地號土地使用地類別為農牧用地，則通常使用之方式應包含農作使用、農舍及露營相關設施等，至少須有灌溉、排水等設施，而農牧動力如抽水及照明設備、農牧機具等自動化設備之用電，亦為現今農牧使用之常情，自有通過121-1地號土地之上下而設置管線之必要。爰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第788條第1項及第786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確認原告就被告所有121-1地號土地，如114年1月14日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之方案A或方案B或方案C所示斜線部分，有通行權存在；㈡被告應就附圖之方案A或方案B或方案C所示斜線部分，容忍原告通行，開設道路、拆除其上地上物或移除林木或農作物，並不得妨害原告通行；㈢被告應就其所有121-1地號土地於上開通行範圍內，容忍原告設置電線、水管、瓦斯管或其他管線，且不得為任何妨害原告設置之行為；㈣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則以：就原告所有之125-8地號土地為袋地而有通行被告共有之121-1地號土地一事不爭執，惟被告僅同意如附圖方案C，即以排水溝右側為基準向左2.5公尺之斜線部分有通行權利，超過部分則無必要；若採方案A或B，通行範圍長期壓迫到旁邊水井之底部基座，恐將坍塌損壞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時，除因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者外，土地所有人得通行周圍地以至公路。前項情形，有通行權人應於通行必要之範圍內，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民法第787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此即所謂袋地通行權。上開規定旨在調和土地用益權之衝突，以充分發揮袋地之經濟效用，促進物盡其用之社會整體利益。土地相鄰關係既係基於利益衡量原則而設，則依誠信原則，土地所有人不能因求自己之最大便利，致對相鄰土地所有人造成逾越必要程度之損害，是袋地通行權僅在解決與公路無適宜聯絡之土地之通行問題，應限於必要之程度，且應選擇對鄰地損害最少之方法及範圍為之。亦即，通行範圍以使袋地得為通常使用為已足，不得因通行權人個人特殊用途考量而損及周圍地所有人之利益。至於是否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之使用，應依其現在使用之方法判斷之；另是否為通常使用所必要，除須斟酌土地之位置、地勢及面積外，尚應考量其用途（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057號、87年度台上第2247號、92年度台上字第1399號、96年度台上字第584號判決意旨可參）。決定通行權範圍須斟酌之「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應以相鄰土地因受通行而生之損害為評量基準，非以通行道路之價值為據（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0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通行權紛爭事件，當事人就通行權是否存在及其通行方法，互有爭議，法院即須先確認袋地對周圍地有無通行權，具有確認訴訟性質。待確認通行權存在後，次就在如何範圍及方法，屬通行必要之範圍，由法院依社會通常觀念，斟酌袋地之位置、面積、用途、社會變化等，並就周圍地之地理狀況，相關公路之位置，與通行地間之距離，周圍地所有人之利害得失等因素，比較衡量袋地及周圍地所有人雙方之利益及損害，綜合判斷是否為損害周圍地最少之處所及方法，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由法院在具體個案中依全辯論意旨加以審酌後，依職權認定適當之通行方案，具有形成訴訟性質。
　㈡原告主張其為125-8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被告為121-1地號土地之共有人，因125-8地號土地為他人土地所圍繞，無法對外通行至公路，係屬袋地，有通行121-1地號土地與公路即竹18鄉道聯絡之必要等情，有上開125-8地號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公務用謄本、地籍異動索引、121-1地號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現場照片、地籍圖資網路列印資料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67、91、103至105、185、233至249、285、329至335頁），並經本院會同兩造及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所人員至現場履勘後，為兩造所不爭執。被告亦當庭捨棄民法第787條第1項關於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袋地、第789條第1項關於通行權限制之抗辯，表示就道路通行權存在之請求部分，同意採行如附圖方案C，有本院113年12月5日及114年3月3日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二第9頁及第51、52頁），故原告所有之125-8地號土地為袋地，有通行被告共有之121-1地號土地以聯絡公路之必要，堪以認定。準此，原告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規定，請求確認對於被告共有之121-1地號土地有通行權存在，即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㈢原告主張通行寬度應有3公尺始符合通常使用需求，且若兼顧水土保持保留水溝及駁崁，實際使用之路寬已不足3公尺，因而請求採行附圖方案B等語。被告否認之，抗辯應採附圖方案C即路寬2.5公尺為已足云云。查袋地通行權之性質為因法律規定所生袋地所有人所有權內容之擴張，周圍地所有人所有權內容之限制，雖為周圍地之物上負擔，然周圍地所有人並無犧牲自己重大財產利益，以實現袋地所有人最大經濟利益之義務。系爭125-8地號土地之使用分區為山坡地保育區、使用地類別為農牧用地，依法僅得供為農、畜牧、水產養殖、林業、再生能源、綠能相關及其設施使用，無法作為建築房屋或商業設施使用，尚無日常頻繁通行車輛之必要，且本件通行距離不長，且無蜿蜒情形，縱採單向通行亦無阻礙往來，自無預留迴旋或會車空間之需要，故通行寬度2.5公尺已足敷通常使用。且因121-1地號土地鄰接附圖所示斜線之空地設有水井，其底部暨地面下並連接水泥底座及抽水設施，有被告提出之照片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69頁），倘原告通行位置距該水井暨設施過近，恐有致設施受損之虞，應無令被告負擔此項不利益，是本院衡酌上情後，認為如附圖方案C所示斜線部分之通行範圍，屬對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且尚不致於對被告產生重大損害之處所及方法，應為可採。
　㈣復按土地所有人非通過他人之土地，不能設置電線、水管、瓦斯管或其他管線，或雖能設置而需費過鉅者，得通過他人土地之上下而設置之，但應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有通行權人於必要時，得開設道路，民法第786條第1項、第788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對於被告共有之121-1地號土地既有如附圖方案C所示斜線範圍之通行權存在，已如前述，而前開通行權範圍內之土地，現況為土石地面及排水溝渠，有卷附之現場照片可佐，尚無法供一般車輛、農業或運輸機具為便利及安全之通行，故有開設道路之必要。又系爭125-8地號土地為農牧用地，使用上亦有電力、水、瓦斯或其他民生能源之需求，即必須安設管線以滿足基本供給，並增益該土地之經濟及使用效益。又原告於該通行權範圍之上下一併鋪設、維修道路及架設電線、水管、瓦斯管線或其他民生所需管線，不但係屬損害最小之方法，且工程亦較為便利，亦不致造成被告二次損害，是本院審酌系爭125-8地號土地之使用分區、用途，及對121-1地號土地之影響程度等因素，認原告主張被告應容忍其在前揭所示通行權存在之範圍內鋪設道路、埋設電線、水管、瓦斯管或其他管線，並不得為妨害之行為，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第788條第1項及第786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㈠確認原告就被告所共有之121-1地號土地，如附圖方案C所示斜線部分（面積為45平方公尺）之土地，有通行權存在；㈡被告應在前項土地範圍內，容忍原告通行，及開設道路、拆除其上地上物或移除林木或農作物，並不得妨害原告通行；㈢被告應在第一項土地範圍內，容忍原告設置電線、水管、瓦斯管或其他管線，並不得為任何妨害原告設置之行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末按敗訴人之行為，按當時之訴訟程度，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者所生之費用，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全部或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1條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欲通行被告共有之土地，被告為防衛其財產權而不同意原告之請求，所為訴訟行為應在防衛其權利所必要之範圍，且於法院判決前，被告應供原告通行之範圍位置尚不明確，亦難認被告有不主動履行法定義務之情事，是若令提供土地讓原告通行之被告，再行負擔全部訴訟費用，恐非事理所平，爰依上開規定，命原告負擔本件訴訟費用。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竹北簡易庭　　法　官　彭淑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鄧雪怡



